
 

 

 

 

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文件 
 

 

会协〔2020〕14号 

 

 

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2020年度 

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： 

对注册会计师进行任职资格检查，是《注册会计师法》赋予

注册会计师协会的重要职责，是注册管理工作为行业发展服务的

有效手段。依据《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办法》，现就做好 2020

年度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（以下简称年检）工作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年检工作 

当前，我国境内疫情防控向好态势继续巩固，但疫情形势依

然复杂严峻。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

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各地注协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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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组织领导，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，安排好时间节点有序开展

本地区的年检工作。各地要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，努力创新事

务办理方式，积极运用“网上办理”“快递办理”等方式，力争

做到年检“零跑腿、不见面”，使年检工作充分体现为注册会计

师服务、为行业健康发展服务的宗旨。 

考虑到疫情影响，2020 年度年检完成时限推迟到 8 月 31 日。

请各地注协于 2020 年 4 月 30日前，上报本地年检工作通知； 8

月 31 日前将年检工作总结报告、年检公告、《2020年度撤销、注

销注册会计师情况统计表》《2020 年度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

情况统计表》等同时以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我会。因疫情影响需

进一步推迟的地区，应报中注协备案。 

二、全面覆盖，突出重点  

2020 年度年检的基础信息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行业管理

信息系统中事务所、注册会计师、合伙人、从业人员的信息为准。

各地注协要依据《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办法》的规定要求，

做到应检尽检。重点检查核实注册会计师专职执业、履行会员义

务等情况。结合以前年度年检工作经验，确定重点检查对象。对

重点检查对象要列明需要检查清单，逐项检查，以保证年检工作

质量。检查材料可包括注册会计师的社保证明、工资清单、聘用

合同、人事档案托管证明、审计工作底稿等。需重点检查的注册

会计师主要包括： 

（1）最近两年新注册的注册会计师及新设事务所合伙人（股

东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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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受到投诉举报的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，以及在执业质

量检查中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； 

（3）70岁以上的注册会计师； 

（4）提供的年检材料不足以证明其在事务所专职执业的注

册会计师； 

（5）地方注协认为其他需要重点检查的情形。 

三、加强沟通，确保后续工作顺畅 

各地方注协对年检不合格及暂缓年检的合伙人（股东）、法

定代表人或分所负责人，应及时与财政相关部门沟通情况，确保

后续工作顺畅；涉及合伙人（股东）人数未持续达到事务所执业

许可条件的，应予以强调说明。各地注协之间应加强沟通配合，

做好转所、转会注册会计师的年检工作。               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年检工作应与行业管理信息系统信息更新工作结合起

来。各地注协在办理年检过程中，要提醒事务所结合财务报告报

备相关工作在行业系统中对相关信息项目进行填报和更新。 

（二）加强信息发布，增加透明度。在疫情防控期间，各地

注协要利用信息科技手段做好信息发布工作，在受理文件材料交

接前做好充分的沟通工作。各地要设立和公布年检工作举报电话

或邮箱。年检结果确定后，要在注协网站或当地权威报刊公告检

查结果，并及时注销、撤销不符合任职资格要求人员的资格，保

证检查程序和结果透明公开。 

（三）加强合作，协同做好年检工作。年检工作应与行业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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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、继续教育等工作相结合，要关注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受惩戒

情况、继续教育情况、专职执业情况等，各个部门相互配合，及

时沟通，协调做好检查工作。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对会计师事务

所现金流的不利影响，我会已印发会费收缴通知，2020 年会费收

缴工作适当延期，不建议 2020 年年检工作必须与会费收缴直接

挂钩。 

 

联系人：中注协注册部 张素青 

电话：（010）88250138   

邮箱：zhangsuqing@cicpa.org.cn 

 

附件： 

1. 2020年度撤销、注销注册会计师情况统计表 

2. 2020年度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情况统计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3日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。 

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3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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